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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直击庭审

达州火锅店“老油”入刑第一案
达人街“南渝门”炒料、搭锅师徒被判刑

今日[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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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
突击检查查出“问题油”

昨天上午10时，庭审正式开始，被告王某某
（39岁、重庆江津人）、唐某（21岁、达川区人）被法
警带入法庭。记者从审判庭上了解到，王、唐二
人是师徒关系，案发前在西外达人街附近的“南
渝门自助火锅城”工作，专门负责火锅料炒制、搭
配锅底等工作。

今年4月，通川区食药监部门在对该火锅店
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其厨房内有一个大桶，桶
上搁着一个大簸箕，被告人将其他顾客食用过的
火锅底料进行简单的处理后，将“老油”掺入
新锅中供顾客食用。次日，食药监执法人员联
合通川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再次对该火锅店厨
房进行突查，当场查获大量“老油”。在公安机
关侦查阶段，被告人王、唐师徒先后投案自
首，并主动如实公诉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
后，通川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依法向通川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证据：
当庭播放制作“老油”过程

在突击检查时，执法人员还当场查扣了“南
渝门自助火锅城”的厨房监控设备。公诉机关将
监控设备记录的视频资料作为证据，在法庭调查
阶段当庭提交并播放。记者看到，2名被告人对
从餐桌上回收的老油，通过厨房内的大桶、簸箕，
对老锅底进行油渣分离、入桶备熬等处理后，再
将桶放在灶台上点火熬煮，在给顾客搭锅时，将
新料和熬制好的“老油”掺杂在一起放入锅中，然
后端出厨房，供顾客食用。

据证人通川区食药监的执法人员介绍，在案
发当晚，食药监和公安机关联合执法时，就当场
查扣了280余公斤的“老油”。

检方认为，被告人王、唐师徒二人，在生产的
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
构成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

辩护人：
被告仅系违法不构成犯罪

随后，庭审继续进行，两名被告人的辩护律
师也出示了一件关键性的证据。在案发后，通川
区食药监部门对查扣的老油进行了抽样检查，对
“老油”中含有的菌落总数、黄曲霉素等主要食品
安全指标进行了检测，但未从中检测出含有有
毒、有害物质。

在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为被告人作了无罪
辩护。辩护人认为，2名被告人仅仅是生产了不
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是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
罪。

被告人：
不知道添加“老油”是犯罪

2名被告人也在庭审过程进行了陈述。被告
人王某某表示，自己不懂法，也不知道在制作火
锅底料的过程中，添加“老油”是犯罪行为。他这
么做仅仅是为了提升火锅底料的口感。被告人
唐某则表示，自己是一名学徒，制作博得顾客青
睐的火锅底料，是一门传统手艺，他按照师傅的
口口相传来进行操作，并不知道回收、熬制、添加
“老油”是犯罪行为。

辩护人也表示，被告人王、唐二人，在用回收
的“老油”制作火锅底料时，没有主观恶意，且添
加的“老油”无毒害，社会危害性不大。

判决：
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名成立

庭审结束后，法庭暂时闭庭10分钟，由合议庭
评议。通川区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案是通
川区司法机关办理的达州首例火锅店“老油”入刑案
件，无论对于检察机关还是法院都是一种考验。

10分钟后，法庭再次开庭，并当庭对2名被告
人宣告判决。法院审理认为，2015年6月至2017
年4月，被告人王某某负责在“南渝门自助火锅城”
炒制火锅底料，其间教授徒弟被告人唐某将顾客
食用后的火锅底料回收并再加工，在混合新油后，
重新回流至餐桌供顾客食用。顾客吃剩的汤料属
于餐厨垃圾，汤料中的油脂则属于废弃食用油
脂。根据2012年1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
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
知》，“老油”、“口水油”等一律定性为“地沟油”，重
复使用这些“口水油”，属于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
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性原料的犯罪行为。被
告人王、唐二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名成立。

随后，法庭当庭进行了宣判，判处被告人王某
某、唐某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2人有
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万元。同时在
缓刑考验期限内，禁止从事餐饮服务工作。

法院：
严惩食品安全犯罪

在宣判后，通川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食品安全
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
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
象。通川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打击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以“零容忍”的严惩态势，充分发挥刑事
审判在依法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职能
作用，严格依法、公正、高效的审理好每一起危害
食品安全案件，切实维护广大民生，努力实现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陈南英 本报记者 程序）

昨日上午，通川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我市首例火锅
店使用“老油”火锅
的案例，为餐饮企业
经 营 者 敲 响 了 警
钟。为提升口感，西
外“南渝门自助火
锅”在锅底中掺加回
收来的“老油”，负责
炒料、搭锅的王某
某、唐某师徒犯生产
有毒、有害食品罪，
被判刑。

火锅、串串香是
达州市民最盛行的
一种餐饮方式，一口
红油翻滚不停的铁
锅，食客将肉、菜烫
入片刻即食。但是，
一些火锅店、串串店
为提升口感、降低成
本，向新锅底里添加
已经使用过的“老
油”、“口水油”，这种
行为到底构不构成
犯罪？昨日上午，记
者来到西外市中级
人民法院 11审判
庭，通川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正在这
里开庭审理我市首
例使用“老油”火锅
案件。记者通过直
击庭审过程，为你深
度还原这起案件的
始末和个中细节。
该案的审判结果，将
为达州火锅、串串从
业者敲响警钟，自此
往锅底里掺“老油”、
“口水油”到底是不
是犯罪，将有一个清
晰的定论。

�当庭播放回收制作“老油”过程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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